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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補充講義 

廖震 老師提供 

108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科：戶政 

科目：國籍與戶政法規詳解（包括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一、依戶籍法規定，說明戶籍登記事項之撤銷與廢止各為何？並各舉一例說明之。（25 分） 

【試題詳解】 

（一）戶籍登記事項之撤銷 

依據戶籍法第 23 條之規定，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應為撤銷之登記。

撤銷中華民國國籍之喪失或撤銷中華民國國籍者，亦同。 

（二）苗栗縣南庄戶政事務所撤銷非婚生子女戶籍登記之案例 

1.案例事實： 

(1)國人李○○與外籍配偶越南國人陳○○於 97 年 9 月 12 日生下一女，該提出哪些證明文

件。（據外籍配偶越南國人陳○○陳述，因未與夫李○○同居也不知如何聯絡，且居留

證逾期，生下新生兒後即辦理出院也未開立出生證明【戶所未接到出生通報】。） 

(2)新生兒女童陳○○之父李○○得知戶籍內多了一名子女於是到戶所了解情形，如何辦理

親子關係否認之訴。 

(3)如何辦理撤銷 97 年 9 月 12 日出生之新生兒戶籍登記。 

2.處理方式： 

(1)依戶籍法第 6 條、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為申請人辦理出生登記；應攜帶戶口名簿（申

請拒提戶口名簿申請書）、出生證明、護照（居留證逾期），因出生登記已逾期，將

依戶籍法第 79 條規定未於法定期間為戶籍登記之申請者，處以罰鍰。 

(2)女童陳○○（97 年 9 月 12 日生 98 年 12 月 25 日申登，約定從母姓、生母陳○○為越南

國人）經李○○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申請否認婚生子女之訴，俟經判決確定陳○○非李

○○與其配偶越南國人陳○○受胎所生之婚生女，於 99 年 12 月 22 日辦理親子關係更

正父姓名更正登記，且未經其他在臺設籍之男子認領情形下，女童陳○○應依母親身

分為越南國人，非屬我國國籍，自無國籍法第 11 條之適用。 

(3)女童陳○○之母陳○○為越南國人，且女童陳○○未經他人認領，故女童陳○○應屬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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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依戶籍法第 25 條辦理撤銷女童陳○○戶籍登記。 

(4)本所完成撤銷女童陳○○戶籍登記後，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函復苗栗縣政府戶政科，

俾便函知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辦理期撤銷戶籍登記後相關居留事宜及外交部辦理

其護照相關事宜。 

（三）戶籍登記事項之廢止 

復依據戶籍法第 24 條之規定，戶籍登記事項嗣後不存在時，應為廢止之登記。喪失中華

民國國籍或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亦同。 

（四）臺東縣太麻里戶政事務所廢止戶籍登記案例 

1.案例事實： 

居民曹○○於民國 100 年 6 月 23 日持內政部廢止其臺灣地區定居許可處分書辦理廢止戶

籍登記。 

2.處理方式： 

(1)曹○○自願放棄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戶籍，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及

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30 條規定，由內政部廢止其定居許可，另依戶籍法第

24 條，戶籍登記事項嗣後不存在時，應為廢止戶籍登記。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或臺灣

地區人民身分者，亦同。原國民身分證由戶政事務所繳回註銷，依上開規定，曹君

應持內政部處分書、國民身分證、印章、戶口名簿等相關文件至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辦理廢止戶籍登記。 

(2)另應注意者，乃本案於受理時應先註銷其國民身分證，再廢止其戶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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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籍甲男與本國籍乙女結婚，甲辦理戶籍登記時，有關其使用之中文姓名有何規定？是否

可以只使用原有外文姓名？嗣後得否申請更改其中文姓名？試就姓名條例與其施行細則之

相關規定敘述之。（25 分） 

【試題詳解】 

（一）甲辦理戶籍登記時應確定其中文姓名 

1.依據姓名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1 條之規定： 

(1)中華民國國民，應以戶籍登記之姓名為本名，並以一個為限。 

(2)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其已依漢人姓名登記

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回復傳統姓名者，得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但均以

一次為限。 

(3)中華民國國民與外國人、無國籍人結婚，其配偶及所生子女之取用中文姓名，應符

合我國國民使用姓名之習慣；外國人、無國籍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者，其中文姓名，

亦同。 

(4)已依上開(3)之規定取用中文姓名者，得申請更改中文姓名一次。 

(5)回復國籍者，應回復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時之中文姓名。 

2.復依據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2 項與第 3 項之規定： 

(1)外國人、無國籍人申請歸化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國籍，或與我國國民結婚，

於辦理結婚登記時，應以書面確定其中文姓名；其子女之中文姓名，依相關法律規

定辦理。 

(2)依上開(1)所取用之中文姓名，得以其中文原名或外文音譯方式為之。 

3.承上開說明，美國籍甲男與我國國籍之乙女結婚，不論其是否歸化，均應依法於我國辦

理結婚登記，故而甲於我國辦理結婚登記時，即應依法以書面確定其中文姓名，而不得

僅使用其原有外文姓名。 

（二）甲得依法申請更改其中文姓名 

1.依據上開本條例第 1 條第 3 項與第 4 項之規定，甲於結婚登記時取用中文姓名後，得申

請更改其中文姓名一次。 

2.按本條例於民國 104 年 5 月 5 日修正本條時其理由指出，考量外國人、無國籍人取用中

文姓名時，太倉促或不熟悉我國文字情形下，嗣後瞭解我國文化後，對其中文姓名認為

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如：「豬角」、「蝦」、「罔市」、「色」、「肖維」

及「死」等，給予更改姓名機會，使其融入我國社會文化，爰增列第 4 項外國人、無國

籍人已取用中文姓名者，得申請更改中文姓名一次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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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 國人甲男與我國人乙女結婚，婚後即共同居住於臺北市。甲、乙婚姻關係存續中生有一子

丙，丙為未成年，且具有 A 國與我國雙重國籍。甲、乙不睦，協議離婚，但對於丙之親權行

使意見不一，對於甲、乙應如何對丙行使親權之問題，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25 分） 

【試題詳解】 

（一）涉外民事案件之確認 

本件 A 國人甲男與我國人乙女欲離婚者，由於涉及外國人甲男與我國乙女間婚姻關係之

解消，以及其具有雙重國籍之未成年丙子有關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問題，涉及外國人之

因素，故而屬於涉外民事案件。 

（二）我國法院審判權之確立 

按題意甲乙協議離婚，雖尚未涉及審判權之問題，然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

即一般所稱親權之問題，意見不一。故而若涉及此等離婚相關事件之審判權之確定，得

按家事事件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婚姻事件，如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國民，

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故而我國法院具有本案程序一般管轄權（即有國際審判權）。 

（三）本件之定性 

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親權問題，由於當事人間意見不一，究竟應屬離婚

效力之一類，或應獨立定性為父母子女間法律關係之問題，實務與學說見解尚不一致，

說明如下： 

1.宜定性為離婚效力說： 

依據最高法院 82 年台上字第 1888 號民事判決要旨之見解： 

(1)關於判決離婚後酌定及改任監護人之訴，均屬離婚效力之一部分，其涉外事件所應

適用之準據法自應依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5 條（即現行第 50 條）規定決之。 

(2)查判決離婚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監護權如何分配及其分配之方法如何，係附隨離婚

而生之效果，自應依離婚效力之準據法決定之。所謂關於未成年子女之監護權如何

分配，不僅指夫妻經法院判決離婚後，對於其未成年子女所為應由何方監護之酌定

而言，嗣後因情事變更而聲請變更任監護之人即改定監護人者，亦包含在內。至於

監護人指定後，監護人與受監護人之法律關係，則屬監護問題，應依受監護人之本

國法決定之。 

2.宜定性為父母子女之法律關係說： 

(1)依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0 條有關離婚效力範圍之修正理由： 

關於離婚及其效力應適用之法律，原條文（即上開所稱第 15 條之部分）並未兼顧夫

妻雙方之連結因素或連繫因素，與兩性平等原則及當前立法趨勢，均難謂合。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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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決定準據法之原則，以各相關法律與夫妻婚姻關係密切之程度為主要衡酌標準，

並規定夫妻之兩願離婚及裁判離婚，應分別依協議時及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

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

最切地之法律。又本條所稱離婚之效力，係指離婚對於配偶在身分上所發生之效力

而言，至於夫妻財產或夫妻對於子女之權利義務在離婚後之調整問題等，則應依關

於各該法律關係之規定，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現行實務見解有與此相牴觸之部分，

應不再援用，以維持法律適用之正確，併此說明。 

 (2)復依據同法第 55 條有關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問題之修正理由： 

關於父母與子女間之法律關係，原規定（即原條文第 19 條）以依父或母之本國法為

原則，參諸 1989 年聯合國兒童權利保護公約及 1996 年海牙關於父母保護子女之責

任及措施之管轄權、準據法、承認、執行及合作公約所揭示之原則，已非適宜。爰

參考日本法律適用通則法第 32 條、瑞士國際私法第 82 條等立法例之精神，修正為

依子女之本國法，並刪除但書之規定，以貫徹子女之本國法優先適用及保護子女利

益之原則。本條所稱父母與子女間之法律關係，是指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關於親權

之權利義務而言，其重點係在此項權利義務之分配及行使問題，至於父母對於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之問題、已成年子女對於父母之扶養義務、父母與子女間彼此互

相繼承之問題等，則應分別依扶養權利義務及繼承之準據法予以決定，併此說明。 

(3)學說見解（陳榮傳教授）亦指出，法院裁判離婚後，雖將衍生其他諸如親權或夫妻

財產制的問題，裁判上也常將相關問題在離婚之訴訟中合倂予以解決，但就系爭法

律關係的本質而言，親權及夫妻財產制均與離婚之效力不同， 故宜在適當判決中，

將離婚之父母對末成年子女的權利義務問題，定性爲父母子女之法律關係或親權，

從而依本法第 55 條決定其準據法，較爲妥當。 

（四）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適用與連繫因素 

承上開說明與本件之性質，宜從本法之修正理由與學說之見解，定性為父母與未成年子

女間之親權問題，即按本法第 55 條之規定：「父母與子女間之法律關係，依子女之本國

法。」選法，而本件之連繫因素，即為子女之國籍。 

（五）準據法之選定 

惟本件當事人丙子具有 A 國國籍與我國國籍，屬於本法所稱具有國籍積極衝突者，故而

依據本法第 2 條之規定：「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而當事人有多數國籍時，依其關

係最切之國籍定其本國法。」故本件應適用最重要牽連關係說，複合考量當事人之連繫

因素以定其本國法。又本件未成年子女丙與其父母均居住我國，按住所地為當事人法律

行為中心地之法理，宜認我國國籍與丙關係最切，故本件之準據法為我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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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於何種情形，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申請歸化者免提出喪失國籍之證明？其理由為何？（25 分） 

【試題詳解】 

（一）關於外國人歸化我國國籍時提出喪失國籍證明之規定 

依據國籍法（下稱本法）第 9 條之規定： 

1.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有國

籍者自滿一定年齡之日起，1 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2.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於期限內

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3.未依上開之規定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前，應不予許可其定居。 

4.外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1)依第 6 條規定申請歸化。 

(2)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及其他領域之

高級專業人才，有助中華民國利益，並經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相關機關共同

審核通過。 

(3)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5.上開規定所稱高級專業人才之認定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二）殊勳歸化之規定 

復依據本法第 6 條之規定： 

1.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雖不具備第 3 條第 1 項各款要件，亦得申請

歸化。 

2.內政部為殊勳歸化之許可，應經行政院核准後，方得為之。 

（三）免提出喪失國籍之證明之理由 

依據上開規定與第 9 條於民國 105 年 12 月 9 日修正之理由可知，原法第 9 條，對於外國

人申請歸化，應提出喪失其原有國籍證明之規定，僅於因非可歸責當事人事由，致無法

取得該證明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者，始得排除當事人提出喪失國籍證明之義務。但申

請歸化者，其本國法規定未必於相關程序均能與我國法律相配合，且為免使外國人放棄

本國籍後，我國不許可其歸化，反而使該外國人成為無國籍人，影響其權益。爰修正提

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之時間，為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

失原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齡之日起 1 年內提出。另為正視如依第 6 條規定申請歸化；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及其他領域之高級

專業人才，有助中華民國利益，並經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相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

及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等特殊情形，當事人因現

實困難無法取得喪失國籍證明，許其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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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科：戶政 

科目：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包括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一、在何種情形下，內政部不得許可中華民國國民依國籍法第 11 條喪失國籍？（25 分） 

【試題詳解】 

（一）有關國籍之相關變動，專依國籍法之規定辦理之 

依據國籍法（下稱本法）第 1 條之規定：中華民國國籍之取得、喪失、回復與撤銷，依本

法之規定。 

（二）國籍之喪失與其申請程序 

1.依據本法第 11 條之規定，我國國民喪失國籍之要件，可具體說明如下： 

(1)中華民國國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①由外國籍父、母、養父或養母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監護之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為取得同一國籍且隨同至中華民國領域外生活。 

②為外國人之配偶。 

③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自願取得外國國籍。但受輔助宣告者，應得其輔助

人之同意。 

(2)依上開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其未婚未成年子女，經內政部許可，隨同喪失中

華民國國籍。 

2.復依據本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規定，申請喪失國籍之程序與檢附文件如下 

(1)依本法第 11 條規定申請喪失國籍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①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 

②無欠繳稅捐及租稅罰鍰之證明。 

③未成年人附繳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 

④受輔助宣告者附繳其輔助人同意證明。 

⑤役齡男子附繳退伍、除役、退役或免服兵役證明。 

⑥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2)戶政事務所於受理前項申請案時，應同時查明申請喪失國籍者之刑事案件紀錄及戶

籍資料。但未滿十四歲或未曾於國內設有戶籍者，免查刑事案件紀錄。 

(3)第(1)項第①款所定證明，指下列各款文件之一： 

①戶籍資料。 

②國民身分證。 

③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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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國籍證明書。 

⑤華僑登記證。 

⑥華僑身分證明書。但不包括檢附華裔證明文件向僑務委員會申請核發者。 

⑦父母一方具有我國國籍證明及本人出生證明。 

⑧歸化國籍許可證書。 

⑨其他經內政部認定之證明文件。 

(4)第(1)項第⑥款所定證明文件，指下列各款文件之一： 

①未能檢附戶籍資料者，檢附結婚、認領、收養、監護、輔助宣告或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證明文件。 

②依本法第12條第1款但書規定之僑居國外國民，應另檢附僑居國外身分證明文件。

其入出國日期紀錄及遷出國外戶籍資料由內政部代查。 

（三）不得為喪失國籍許可之情形 

復依據本法第 12 條之規定，依第 11 條規定申請喪失國籍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內政

部不得為喪失國籍之許可： 

1.男子年滿 15 歲之翌年 1 月 1 日起，未免除服兵役義務，尚未服兵役者。但僑居國外國

民，在國外出生且於國內無戶籍者或在年滿 15 歲當年 12 月 31 日以前遷出國外者，不

在此限。 

2.現役軍人。 

3.現任中華民國公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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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國人甲男與我國人乙女結婚後住在臺北市多年，因感情不睦，遂協議離婚。關於二人離婚

後是否仍對他方負有扶養義務之問題，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25 分） 

【試題詳解】 

（一）本件為涉外民事案件 

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695 號判決意旨參

照）則本件當事人之一方為 A 國人，故本件涉及外國人與我國國民欲協議離婚之事項者，

即屬涉外民事案件無疑。 

（二）我國法院於本件有國際民事審判管轄權 

1.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婚姻事件，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國民

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 

2.則本件配偶之乙女為我國國民，我國法院自得依據上開規定取得本案之國際審判管轄

權。 

（三）本件宜定性為離婚之效力之問題 

夫妻離婚後是否對他方負有扶養義務之問題，必先離婚成立後，方得討論是否發生此等效

力，故宜定性為離婚之效力，而非一般扶養問題。 

（四）本法之適用與連繫因素 

1.依據本法第 50 條之規定：「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

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

法律。」 

2.復依據民國 99 年 4 月 30 日之修正理由略謂： 

(1)關於離婚及其效力應適用之法律，原條文並未兼顧夫妻雙方之連結因素或連繫因素，

與兩性平等原則及當前立法趨勢，均難謂合。爰修正決定準據法之原則，以各相關

法律與夫妻婚姻關係密切之程度為主要衡酌標準，並規定夫妻之兩願離婚及裁判離

婚，應分別依協議時及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

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2)又本條所稱離婚之效力，係指離婚對於配偶在身分上所發生之效力而言，至於夫妻

財產或夫妻對於子女之權利義務在離婚後之調整問題等，則應依關於各該法律關係

之規定，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現行實務見解有與此相牴觸之部分，應不再援用，以

維持法律適用之正確，併此說明。 

3.承上開說明，本案既定性為離婚之效力，則依據上開規定，乃以當事人之國籍為連繫因

素；無共同之本國法者，乃以住所地法梯級適用加以補充選法，若仍無共同之住所地法

者，則導入最重要牽連關係說之立法例，以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為本案準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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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準據法之決定 

依據上開本法第 50 條之規定，本案 A 國人甲男與我國人乙女結婚後住在臺北市多年，現

協議離婚而對於婚後是否對他方仍負扶養義務之爭點，依據本條之適用，可知甲、乙無共

同之本國法，然其共同住所地法為我國之臺北市，故應梯級適用夫妻共同之住所地法，即

我國法為本案準據法，以解決本案之實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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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戶政 

科 目：國籍與戶政法規（包括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詳解） 

 

一、依國籍法規定，關於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之撤銷，其要件與程序為何？（25 分） 

【試題詳解】 

（一）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撤銷之要件與程序 

依據國籍法（下稱本法）第 19 條之規定： 

1.歸化、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後，除依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應撤銷其歸化許可外，內政

部知有與本法之規定不合情形之日起 2 年得予撤銷。但自歸化、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

籍之日起逾 5 年，不得撤銷。 

2.經法院確定判決認其係通謀為虛偽結婚或收養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受前項撤

銷權行使期間之限制。 

3.撤銷歸化、喪失或回復國籍處分前，內政部應召開審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其歸化許可，不在此限： 

一、依第二條規定認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二、經法院確定判決，係通謀為虛偽結婚或收養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4.前項審查會由內政部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成，其中任一

性別不得少於 1/3，且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 1/2。 

5.第三項審查會之組成、審查要件、程序等事宜，由內政部定之。 

（二）依據本法第 9 條第 1 項撤銷歸化之事由 

1.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有國

籍者自滿一定年齡之日起，1 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2.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於期限內

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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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戶籍法規定，戶政事務所應如何處理下列申請？ 

（一）A 因出國旅遊，以書面委託朋友 B 代為申請其新生女之出生登記。（15 分） 

（二）成年男子 C 認領其與 D 女所生之非婚生女兒 E，D 女持 C 同意認領之書面，向戶政事務

所申請認領登記。（10 分） 

【試題詳解】 

（一）戶政事務所應按其申請為出生登記 

依據戶籍法（下稱本法）有關出生登記之規定，說明如下： 

1.依據本法第 29 條之規定： 

(1)出生登記，以父、母、祖父、祖母、戶長、同居人或撫養人為申請人。 

(2)前項出生登記，如係無依兒童，並得以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為申請人。 

2.復依據本法第 48 條之規定： 

(1)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 30 日內為之。但出生登記至遲應於 60 日

內為之。 

(2)前項戶籍登記之申請逾期者，戶政事務所仍應受理。 

(3)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 

3.而依據本法第 47 條之規定： 

(1)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2)認領、終止收養、結婚或兩願離婚登記之申請，除有正當理由，經戶政事務所核准

者外，不適用前項規定。 

4.依據上開規定，出生登記並未具體限制不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因此本題 A 因出國旅

遊，以書面委託朋友 B 代為申請其新生女之出生登記者，依法應管轄之戶政事務所應

受理並依法辦理登記。 

（二）認領登記申請之合法性 

1.依據本法第 7 條之規定，認領，應為認領登記。 

2.復依據本法第 30 條之規定，認領登記，以認領人為申請人；認領人不為申請時，以被

認領人為申請人。 

3.又依據上開本法第 47 條之規定： 

(1)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2)認領、終止收養、結婚或兩願離婚登記之申請，除有正當理由，經戶政事務所核准

者外，不適用前項規定。 

4.故本題成年男子 C 認領其與 D 女所生之非婚生女兒 E，D 女持 C 同意認領之書面，向

戶政事務所申請認領登記事件，仍須有正當理由，經戶政事務所核准，方得合法委託 D

女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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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依戶籍法之規定，應如何決定其姓氏

而為登記？請依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無依兒童，分別說明之。（25 分） 

【試題詳解】 

（一）出生登記有關姓氏之登記 

依據戶籍法第 49 條之規定： 

1.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婚生子女，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

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非婚生子女，依母姓登記；無依兒童，依監護人之姓登

記。 

2.戶政事務所依前條第一款規定逕為出生登記時，出生登記當事人姓氏，婚生子女，以抽

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非婚生子女，依母姓登記；無依兒童，依監護人之姓登記，

並由戶政事務所主任代立名字。 

（二）逕為登記事項之整合規定 

復依據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9 條之規定： 

1.戶籍登記，應經申請人之申請。但於戶口清查後，初次辦理戶籍登記或依本法第 37 條、

第 38 條、第 42 條、第 48 條之 1、第 48 條之 2、第 49 條第 2 項、第 50 條規定辦理者，

戶政事務所得依矯正機關、警察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檢察官、軍事檢察官、法院、

軍事法院、衛生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房屋所有

權人、房屋管理機關、地方自治機關之通知或依職權逕為登記。 

2.若登記後發生訴訟，經法院裁判確定或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後，應依本法第 25 條規

定申請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經依本法第 48 條第 3 項規定以書面催告後仍不

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依職權逕為登記，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 

 

四、我國人甲男乙女結婚後即前往美國加州洛杉磯居住，10 年後甲乙離婚，乙女欲對甲男主張婚

後剩餘財產分配，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25 分） 

【試題詳解】 

（一）本件為涉外民事案件 

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下稱本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695

號判決意旨參照）則本件當事人之雙方雖均為我國國民，然其結婚後即前往美國加州洛杉

磯居住長達 10 年時間，以外國地為夫妻共同之住所地，則本件即屬涉外民事案件無疑。 

（二）我國法院於本件有國際民事審判管轄權 

1.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婚姻事件，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國民

者，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 

2.則本件當事人雙方均為我國國民，我國法院自得依據上開規定取得本案之國際審判管轄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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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件宜定性為夫妻財產制之問題 

夫妻離婚，而一方欲對他方請求婚後剩餘財產分配者，雖然與離婚之效力有關，然究其本

質，仍屬於夫妻財產制之適用問題，故宜定性為「夫妻財產制」之爭端而加以審理之。 

（四）本法之適用與連繫因素 

1.依據本法第 50 條於民國 99 年 4 月 30 日之修正理由略謂： 

(1)關於離婚及其效力應適用之法律，原條文並未兼顧夫妻雙方之連結因素或連繫因素，

與兩性平等原則及當前立法趨勢，均難謂合。爰修正決定準據法之原則，以各相關

法律與夫妻婚姻關係密切之程度為主要衡酌標準，並規定夫妻之兩願離婚及裁判離

婚，應分別依協議時及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

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2)又本條所稱離婚之效力，係指離婚對於配偶在身分上所發生之效力而言，至於夫妻

財產或夫妻對於子女之權利義務在離婚後之調整問題等，則應依關於各該法律關係

之規定，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現行實務見解有與此相牴觸之部分，應不再援用，以

維持法律適用之正確，併此說明。 

2.承上開說明，且本案既定性為夫妻財產制之問題，則應依據本法第 48 條加以選法，規

定如下： 

(1)夫妻財產制，夫妻以書面合意適用其一方之本國法或住所地法者，依其合意所定之

法律。 

(2)夫妻無前項之合意或其合意依前項之法律無效時，其夫妻財產制依夫妻共同之本國

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

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3)前二項之規定，關於夫妻之不動產，如依其所在地法，應從特別規定者，不適用之。 

3.則依據上開第 48 條之規定，夫妻財產制之連繫因素原則上為夫妻間之合意，惟以書面

合意為其形式要件；而夫妻間關於夫妻財產制之選定若無書面合意，或合意所選定之法

律，非為一方之本國法或住所地法而無效時，則依據其共同之本國法；而無共同之本國

法時，則梯級適用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者，則再梯級適用與夫妻婚姻關

係最切地之法律。 

（五）準據法之決定 

本案之情形，我國國民甲男乙女結婚後即居住在美國加州洛杉磯，且依題意配偶雙方似未

書面合意約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故應依據上開第 48 條第 2 項之規定，梯級適用夫妻

共同之本國法，即我國法為本案準據法，以解決本案之實體問題。惟宜注意者，依據本條

第 3 項之規定，關於夫妻之不動產，如依其所在地之美國加州法律，應從特別規定者，則

排除我國法之適用，依據特別法優先適用與不動產受所在地法拘束之法理，以適用美國加

州法律為宜。 

 


